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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社群資料

	1. 每一社群至少三個機構，社群內應指定一名教保服務人員所屬之教保服務機構為中心機構，帶領其他教保服務機構，中心機構需提供10年內課程相關獲獎紀錄或其他可佐證機構曾執行優良課程教學案例之資料。
2. 社群得指定一名輔導人員協助運作，該輔導人員應由教育部輔導計畫人才庫之列冊人員或具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群帶領人擔任，並需提供過去曾輔導教保服務機構之相關資料。

	輔導人員
	姓名/服務單位/職稱

	中心機構
	全銜
	

	
	輔導者
姓名
	1
	姓名/服務單位/職稱

	
	
	2
	姓名/服務單位/職稱

	
	
	...
	姓名/服務單位/職稱

	其他機構1全銜
	

	其他機構2全銜
	

	其他機構3全銜
	

	2、 申請機構基本資料

	社群角色
	□ 中心機構    □  其他機構

	機構全銜
	

	地址
	

	電話
	

	校長/園長姓名
	
	園主任/中心主任姓名
	

	課程領導人
	姓名
	
	連絡電話
	

	
	職稱
	
	電子郵件
	

	業務承辦人
□同上
	姓名
	
	連絡電話
	

	
	職稱
	
	電子郵件
	

	參與班級資料
（全園班級數：  ）
	班級名稱
	幼生人數
	教保服務人員姓名/職稱

	
	範例：太陽班
	中班：12人
大班：18人
	王小美/教師
李大明/代理教師

	
	
	幼幼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幼幼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表格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歷年參與
相關計畫情形
	· 108-113學年未曾參與其他相關計畫
· 108-113學年曾參與相關計畫，例如：教保服務機構專業發展輔導、融合教育多元輔導試辦計畫、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發展社群計畫、幼兒園美感教育扎根計畫、推動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實施計畫、其他中央或地方政府承辦的計畫
	學年度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輔導人員

	
	
	
	（若無則免填）

	
	
	
	

	
	
	
	


（表格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114學年參與
相關計畫情形
	· 114學年僅申請本計畫
· 114學年已申請其他相關計畫，例如：教保服務機構專業發展輔導、融合教育多元輔導試辦計畫、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發展社群計畫、幼兒園美感教育扎根計畫、推動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實施計畫、其他中央或地方政府承辦的計畫
	學年度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輔導人員

	
	
	
	（若無則免填）

	
	
	
	

	
	
	
	


（表格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10年內課程相關獲獎紀錄或其他可佐證機構曾執行優良課程教學案例之資料
(中心機構必填)
	· 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以上
·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KDP 國際認證獎教學創新類幼兒教育組優等獎以上
· 其他佐證資料(如課程紀錄、相關報導內容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3、    社群運作規劃說明
（1） 請列出貴機構負責辦理及參與之社群活動；如當次活動並非由貴機構辦理，請於備註欄註記負責辦理之機構名稱。
	社群運作目標
（可複選）
	□ 精進學習環境規劃
□ 精進班級經營
□ 精進課程規劃與實施
□ 精進課程領導人帶領策略
□ 其他（請說明）：

	場次
	活動類型
	預定辦理日期
	時數
	辦理內容
	負責辦理的機構名稱

	範例
	輔導
	平日
	3
	(1) 受輔機構說明各學習區教學目標、規劃與運作方式。
(2) 輔導人員與中心機構入班檢視室內外學習區整體環境規劃、內容（教玩具選材、參考資料、環境線索）呈現，討論與提供備課建議。
	

	1
	
	□平日
□假日
	
	
	

	2
	
	□平日
□假日
	
	
	

	3
	
	□平日
□假日
	
	
	

	4
	
	□平日
□假日
	
	
	

	5
	
	□平日
□假日
	
	
	

	6
	
	□平日
□假日
	
	
	

	7
	
	□平日
□假日
	
	
	

	8
	
	□平日
□假日
	
	
	

	9
	
	□平日
□假日
	
	
	

	10
	
	□平日
□假日
	
	
	

	（表格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4、    經費概算表
（1） 各項目請依社群運作需求編列，倘無規畫需求之項目不得編列。
（2） 申請項目應於社群運作規劃說明或經費概算表備註呈現編列之需求及合理性，並請檢附相關參考明細。
（3） 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2
	諮詢費
	
	
	
	
	

	3
	代課費
	
	
	
	
	

	4
	教材教具費
	
	
	
	
	需填列教材教具明細表

	5
	膳費
	
	
	
	
	

	6
	印刷費
	
	
	
	
	

	7
	差旅費
	
	
	
	
	

	8
	場地費
	
	
	
	
	

	9
	全民健保補充保費
	
	
	
	
	

	小計
	

	10
	雜支
	
	
	
	
	

	合計
	
	
	以上經費得視實際情況，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辦理勻支。

	承辦人：
	
	主計：
	
	校長/園長：
	


	

（4） 補助項目與基準
1. 講座鐘點費：辦理課程共備工作坊或其他教學工作坊之費用，支給標準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支應，每人每日不得超過6小時。
2. 諮詢費：邀請輔導人員、中心機構課程領導人、中心機構輔導者進行課程與教學諮詢，或社群運作歷程中有特殊需求，得邀請外聘專家學者到機構參與協作、給予諮詢或指導，每人每次補助2,500元。
3. 代課費：中心機構課程領導人、中心機構輔導者、其他機構課程領導人配合本計畫參與相關會議、研習、外埠參訪或跨園觀課有代課需求者可編列；其他機構教保服務人員參與外埠參訪或跨機構互相觀課而有代課需求者亦可編列。需聘請合格之教保服務人員並符合依法配置之師生比（含鐘點費、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金，依各相關規定編列），每班兩位教保服務人員不得同時離班參與社群觀課、參訪或會議。參與本案計畫，中心機構進行輔導或諮詢時，期間所遺課務應自費排代。
4. 教材教具費：配合本計畫自編或購買之教材教具（含圖書、材料、情境布置等），上限1萬元。
5. 膳費：辦理工作坊、會議、觀摩、輔導或參訪等活動，午晚餐每餐膳費以120元計，辦理期程第一天（包括一日活動）不提供早餐，其一日膳費以240元為基準編列。
6. 印刷費：配合本計畫印製社群運作所需之文件、成果冊或成果紀錄。
7. 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邀請輔導人員入機構指導、出席相關會議，以及中心機構、其他機構教保服務人員跨機構觀課所需之費用，並覈實支應，惟僅補助前述人員自服務單位至活動辦理地點之間所使用大眾運輸工具車資，距離如為30公里以內，不得支領差旅費。
8. 場地費：辦理社群研習或其他會議租用所需；內部場地不予補助。
9. 全民健保補充保費：因本計畫衍生之費用，依相關規定編列。
10. 雜支：以上項目5%內計算（採無條件捨去）；係指文具、資訊耗材、茶包、郵資、運費等。

附表一  教材教具費明細表
（上限1萬元）
	項次
	品項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總價)
	與社群運作關聯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總計
	
	表格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完)
1
